评分细则
	技术部分（50分）

	序号
	指标
	评分标准

	1
	对项目整体的分析理解(15分)
	根据各投标人对本项目难点和特点、需求理解分析，并对提出的服务合理化建议的可行性、详细性、合理性与实用性进行评审：

1.熟悉本项目管理的难点和特点，有实操性强的专业服务见解，针对性强，得15分； 

2.对本项目管理的难点和特点理解准确，服务见解针对性较强，得10分； 

3.对本项目的管理难点和特点理解差，合理化建议差，得5分。 4.未提供的不得分。

	2
	实施方案 (15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方案的合理化建议的可行性、详细性、合理性与实用性进行评审，实施方案中的服务内容须包含项目需求书服务内容：

1.实施方案内容详细合理、可行性及实用性强、满足项目需求，得15分；  

2.实施方案内容较为详细合理、可行性及实用性较强、较满足项目需求，得10分； 

3.实施方案内容不够全面、可行性及实用性差、不满足项目需求，得5分； 

4.未提供的不得分。

	3
	工作计划安排

（10分）
	根据根据项目需求书拟定的工作进度计划安排进行评审：

1.工作计划合理、时间节点明确、保障措施科学、符合湿地生态管理的得10分；

2.工作计划基本合理、时间节点基本明确、保障措施基本科学的得7分；

3.工作计划部分满足、时间节点不明确、保障措施不科学的得3分；

4.不满足或未提供的得0分。

	4
	项目进度保证措施及售后服务措施 (10分)
	根据各投标人对本项目进度保证措施及售后服务措施进行评审： 

1.项目进度保证措施及售后服务措施全面、科学、合理，得10分； 

2.项目进度保证措施及售后服务措施较全面、科学、合理，得7分； 

3.项目进度保证措施及售后服务措施全面性、科学性、合理性差，得3分； 
4.未提供的不得分。


	商务部分（40分）

	1
	同类项目业绩

（20分）
	投标人已完成的或正在履行的类生态保育、生态管养指导业绩合同，每一项业绩合同得10分，本项最高得20分。

注：（1）提供服务合同和项目成果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时间以合同或项目成果所载为准。同一项目（含续签合同）不可重复计分，未提供有效证明文件的，均不得分。

	2
	项目拟投入人员
（6分）
	具有植物学或动物学或生态学或环境学等相关专业的博士及以上学历，且具有10年生态保育的相关工作业绩，得6分；

注：本项最高得6分，提供上述有效学历证书或证明文件扫描件；生态保育类的项目业绩须在相关证明文件显示项目负责人姓名；提供人员在职证明等资料；以上资料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有效证明文件的，均不得分。

	3
	项目团队情况 (14分)
	（1）项目团队成员具有植物学或动物学或生态学或环境学等相关专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每提供1人得2分，最高得2分；

注：同一人员多个证书不重复得分，提供上述有效学历证书或证明文件扫描件，提供人员在职证明等材料，以上资料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得分。未提供有效证明文件的，均不得分。
（2）项目团队成员具有植物学或动物学或生态学或环境学等相关专业博士及以上学历且具有生态保育类的相关项目业绩，每提供1人得4分，最高得12分。
注：提供上述有效学历证书或证明文件扫描件；生态保育类的项目业绩的须在相关证明文件显示项目团队成员姓名；提供人员在职证明等材料；以上资料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有效证明文件的，均不得分。



经济部分（10分）

	1
	价格部分
（10分）
	各投标人的响应报价得分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响应报价得分= (评标基准价/响应报价)×10%×100。
评标基准价为满足项目需求书要求最低的响应报价，其价格分为满分。若响应报价高于报价上限，则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文件处理。（保留小数点后二位）


